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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刑：罚金 

 附加刑：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。 

 罚金：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
额的金钱的刑罚方法。 

 适用对象： 

 （1）经济犯罪； 

 （2）财产犯罪； 

 （3）其他故意犯罪。 



附加刑：没收财产 

 没收财产：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
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。 

 适用对象： 

 （1）危害国家安全罪； 

 （2）严重的经济犯罪； 

 （3）严重的财产犯罪； 

 （4）其他严重的刑事犯罪。 



附加刑：剥夺政治权利 

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人参加国家管理和
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方法。 

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以下权利： 

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 

 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自由的
权利； 

 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； 

 担任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
导职务的权利。 



刑罚的裁量 

   量刑（刑罚裁量） 

 量刑（刑罚裁量） 

 累犯制度 

 自首制度 

 立功制度 

 数罪并罚制度 

   刑罚执行 

刑罚执行 

缓刑制度 

减刑制度 

假释制度 



量刑（刑罚裁量） 

量刑（刑罚裁量） 

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
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。 

决定是否判处刑罚； 

判处何种刑罚和多重的刑罚； 

决定是否立即执行； 

将数个宣告刑合并为执行刑。 



量刑情节 

量刑情节：是指由刑法规定以
外的，据以决定对犯罪人是否
处刑以及处刑轻重所应当或可
以考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。
包括：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。 

 



量刑情节的分类 

一、法定情节 

从重处罚； 

从轻处罚； 

减轻处罚； 

免除处罚。 

 
 

 二、酌定情节 

 犯罪动机； 

 犯罪手段； 

 犯罪时间； 

 犯罪侵害对象； 

 损害结果； 

 犯罪人个人情况和一贯
表现； 

 犯罪人犯罪后的态度。 



累犯制度 

 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 

 前罪与后罪都是故意犯
罪； 

 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
上刑罚，后罪应当被判
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； 

 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
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
5年之内。 

 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 

 前罪和后罪必须均为危害
国家安全罪； 

 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
应判处的刑罚的种类及其
轻重不受限制； 

 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
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任何
时候，不受两罪相隔时间
长短的限制。 



累犯的处罚 

对于累犯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从重处
罚； 

对累犯“应当”从重处罚，不是“可
以”从重处罚； 

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： 

对于累犯不得假释。 



自首制度 

 自首：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
自己的罪行的行为，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
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，
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
行的行为。(大连理工于亿辉案) 

 刑事处罚：对自首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
罚；其中，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 



数罪并罚制度 

 数罪并罚：是指人
民法院对于行为人
在法定时间界限内
所犯数罪分别定罪
量刑后，按照法定
的并罚原则计算方
法决定其应执行的
刑罚的制度。 

 

   

   

   



缓刑制度 

 缓刑：是指对犯罪人判处刑罚，但在一定时间内
暂缓执行刑罚的制度。 

 适用缓刑必须具备的条件： 

 1、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 

 2、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； 

 3、不是累犯。 



减刑制度 

 减刑：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、拘役、有期徒刑和
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在刑罚执行期间，由于确
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，因而将其原判刑罚予以适
当减轻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。 

 减刑的限度：为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： 

 1、判处管制、拘役、有期徒刑的，实际执行不

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。 

 2、判处无期徒刑的，实际执行不能少于10年。 

 



假释制度 

 假释：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在执行一定
刑期后，因其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和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，
不致再危害社会，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。 

 假释的时间条件： 

 1、被判处无期徒刑的，实际执行10年以上； 

 2、被判处有期徒刑的，实际执行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以上。 

 假释考验期： 

 1、原判无期徒刑的考验期，为10年； 

 2、原判为有期徒刑的，为未执行完的刑期。 

 



追诉时效 

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： 

 1、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，经过5年； 

 2、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，经过10年； 

 3、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经过15年； 

 4、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、死刑的，经过20年。 

 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。 

 如果20年后，认为必须追诉的，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。 

已被立案侦查或者已被人民法院受理以后，又逃避侦查或者 

审判的，被害人在追诉时效期限内提出控告，公检法应当立 

案而不予立案的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事案件取证 

案例:前不久,吴某的弟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 

 

男青年打成重伤.当晚公安机关就将凶手抓获.为 

了尽快惩处罪犯,吴某私下找了当时在场的几个
人了解情况.他们有的写了证明材料,有的由吴 

某做笔录,他们自己签字确认.可当吴某将这些材
料交给办案人员时,他们说这些材料不能作为定
案的依据.请问,为什么? 



评析:弟弟被人打成重伤,吴某想尽快搞清案情,使犯罪
分子及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,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.

但是依照法律规定,在刑事诉讼中,个人私下搞调查取 

 

证是不合法的.我国<刑事诉讼法>规定,只有公安机关, 

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才有权依照法定程序,搜集能够证
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,罪行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.其
他了解案情的公民,只有在征得公检法机关同意下,才
能协助搞调查.这就是说,个人参加调查取证要有二个
前提条件,一是经过公检法机关准许,二是只能协助办
案人员搞调查,公民个人不能擅自去收集证据,可以向
办案人员反映,由他们依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. 



犯罪的种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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